中共高阳县委政法委员会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关于做好2023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单位开展预算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首先我单位组织召开全体会议，成立预算绩效评价小组，由常务副书记为组长，主管副书记为副组长，带领财务室两名同志在全单位范围内开展绩效自评工作。评价内容包括，全面清查、整理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根据设定的绩效指标及是否严格按经济分类细化支出，对项目进行自评。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单位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对专项资金和具体预算支出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其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劳务派遣）、网格员意外险、“雪亮工程”建设经费、政法干警及辅警人员意外伤害险均已按照支出进度完成支出，并严格按照要求规范支出。

“雪亮工程”传输费、扫黑除恶专项经费、扫黑除恶专项经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以奖代补和监护人责任险均未能及时支出完毕，原因为县财政资金紧张，财政下达资金后才能进行拨付。

特困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控经费预算额度财政全部收回，未能形成支出。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我单位认真对比绩效目标设定情况，绩效目标清晰，绩效指标完整、合理。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存在的问题:预算编制按照年度内可预见性的工作确定年度预算项目，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差距。“雪亮工程”传输费、扫黑除恶专项经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等项目资金拨付按照工作进度使用，但因财政资金紧张，无法及时支出。
整改措施:（1）加快工作进度推进，及时沟通财政部门，申请资金拨付（2）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全体人员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项目负责人员的预算意识，严格管理控制经费支出，规范财务运行，加强预算支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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